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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变迁与重构
　
康金莉

摘　要：农民权利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应当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背景具有

不同内涵。当前中国社会，农民权利体系应当围绕生存权、财产权、经营自主权以及在地

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权进行构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
国开启农民权利体系重构历程。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相适应，中国农民权利的改善与重构

历程漫长而曲折。农民权利重构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八大的召开为转

折点，先后经历了经营自主权与支配权的恢复、社会保障权利全面改善以及城乡统筹社会

保障机制的建立三个阶段，此次改革最终将以二元经济体制全面解体、农民权利体系的全

面构建为终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体系的重构历程基本符合农民权利诉求，与

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然而，由于历史及非制度性原因的存在，目前农民权利的全面保障

仍然远未实现，农民权利重构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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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利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释。就中国现阶段看，从关乎农民切身利益以及农

村经济改革的角度，农民权利主要包括财产权、自主权、平等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政
治参与权等方面。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财产权、自主权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为生存权之

主要构成；平等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为第二层次；政治参与权为第三层次权利，是农民

在基本权利诉求满足之后，产生的参与社会与国家活动的权利诉求。
二元经济体制之下，农民权利全面虚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以恢复农民

经营自主权与劳动力支配权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重现活力，农民收入快

速提高，尤其２１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扶持农业，农村在温饱充分解决的基础上，快速向舒适

型、小康型生活迈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速。
但新型农村建设绝不单单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物质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应全

面赋予农民各项公民平等权利，使农民在教育、就业、居住、养老乃至言论等各方面，享受

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中国农民因几千年困苦的生活状况 与 皇 权 专 制 的 高 压 抑

制，似乎未表现出主动的对更高层次的权利诉求，而仅限于生存权 与 财 产 权 之 获 得 及 改

善。中国对农民权利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启蒙过程，但这不

能成为农民权利缺失的合法理由。随着农民生活的逐渐富裕，经济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发

展的加速，农民在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势必产生更高层次的权利诉求。中国必须

加快农民权利体系的全面构建，以更好地保障农民权益，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农民权利体系构建的逐步推进，学界对农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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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愈益升温，其中不乏对共和国建政以来农民权利变迁历程的回顾与分析①。农民权利问题的前期

研究无论从研究时段、研究视角等各方面均呈立体化态势，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理论探讨脱离中国

现实，未能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农民权利诉求与特殊的文化社会背景进行；二是应用对策性研究成

果中，普遍缺乏对农民权利的历史反思；三是农业史研究方面，对农民权利变迁的专著成果考察下限多

止于２０１０年以前，农民权利体系构建的最新进展很少纳入视野。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

中国农民之权利诉求特点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权利体系回归的曲折历程做整体回顾，研究下限

截至２０１６年，重点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民权利体系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民权利遗留问题，
以期为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构建、三农问题彻底解决提供借鉴。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基本权利变迁

集体经济时期，农民丧失劳动力自主支配权与生产资料自主经营权，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抑制，农业

生产低效率，影响了农民的财产权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以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重新赋予农民自主经营权、剩余产品与劳动力自主支配权，生产积极

性提高，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状况好转，农民财产权利得到改善。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二元经济制度仍然

保留，农民除去生产资料经营自主权及劳动力支配权外，并未被赋予诸如户籍、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平等

权利。中国农民基于传统社会文化影响，权利意识淡薄，对除生存权以外的权利未提出过多诉求。故家

庭联产承包制初期，农民自主权回归与财产权的改善，基本适应了当时农民的权利要求。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体系形成，加之二元经济制度约束，农民自主权与经济权再次被

侵蚀，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承受底线被突破，部分农民对社会有抵触情绪，成为社会潜在的不安定

因素。
改革初期农民自主权单一回归，财产权利短暂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特点为“集体所有，

分户经营”，保留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关系，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承包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
获取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下，农民所获权利包括：（１）土地经营自主权。联

产承包采取“大包干”，承包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自主

决定作物种类，方便根据土地状况及农户家庭状况灵活安排，符合农业生产特点。（２）剩余产品支配权。
家庭联产承包实行初期，国家仍然实行统购统销，但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计划之外的余粮，可以自行到

市场销售或自主决定其他用途，“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３）劳动力支配权。家庭

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可以灵活安排劳动时间，在农闲时间从事非农经营活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随着农民剩余财产权与劳动力支配权的恢复，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

产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农业经济多元发展，农民财产权得以改善。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六年间，粮食总产量

达到４０７３１万吨，年均增长约５％，高于计划经济时期年均２．４１％的增长率②。非农产业快速发展，非农

产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比重迅速上升，至１９９０年，非农产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构成占比５４．
６％，已超过半数③。农业生产增长与农村经济多元发展，直接促使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财产权获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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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１３３．５７元增加到６２９．７９元，增长３．７倍，半数以上年份较上年

增长率在１０％以上，远快于改革之前２．２％的增长率①。
农业产业化与市场化背景下农民权利再度虚化。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对农民权利的触动仅仅在于经营自主权与支配权的回归，但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基本未有触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改革的深入，农业生产日益市场化、产业化，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财产

权及劳动力支配权陷于尴尬境地。二元经济制度下，农民在户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使得农民

在教育、就业、工资收入等方面遭受歧视，这反过来侵蚀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与劳动力支配权。
首先，剩余产品支配权虚化。中国统购统销制度自１９８６年结束以后，人为构建的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消除。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农业日益卷入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轨道，工农产品剪刀差在市

场机制作用下又重新产生，并且长期呈扩大趋势。１９９０年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７２７亿元，

１９９８年达到３５９１亿元，八年间增长大约５倍②。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得农村在城乡贸易中长期处逆

差，农民虽有剩余产品支配权，但农产品售价低于成本，长期亏损，其支配权重新虚化，处境尴尬。
第二，劳动力支配权再度虚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口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增加，大量农业人口亟须向二三产业转移，但家庭副业与乡镇企业吸纳能力有限。
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力，但无业可择。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但因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很大一部分仍然

留在农村，成为隐性失业人口，其劳动力支配权重新虚化。当时有专家估计，１９９７年中国农村待业人口

有１．３亿，且每年以４００多万人的速度增加。另有专家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１．５亿人左右③。进城

农民工亦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身份差异，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权与劳动权。相应地，其他方面如

住房、工伤赔偿、劳动保护、退休等权利，也只限于“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涵盖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权利保障的缺失，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择业范围局限于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低工

资、高强度、高风险行业，如建筑业、餐饮业、服务业等。此外，因不拥有城市户口，农民工长期被视为“流
动人口”，面临随时被驱逐的危险。如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意

见》，曾明确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提高民工流动的有序化程度，既不利于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不利

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指导思想就是阻止农民工进城，
以优先保障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第三，农民财产权被严重侵蚀。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农业税负一直延续了集体经济时期的高

比例征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中国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农业与农村财政投入减少，乡村基础建设

费用主要向农民摊派，农民税负大大增加，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２０００年，农民承担的各项税费达

到１３５９亿元，比１９９０年累计增长１８９．７％。按２０００年９．２８亿乡村人口计算，乡村人口人均负担１４６．４
元④。在市场不利因素与沉重税费负担打击之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再度受挫。粮食产量

在１９９０年以后长期没有增长甚至下降，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间，除去两年有微量增长外，呈绝对下降趋势，最
严重的２０００年下降达９％以上⑤。农民经营自主权在市场化中的被动地位，二元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农

民权利的全面缺失，最终导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财产权利再次被严重侵蚀。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农村居民

人均年收入增长率连续五年保持在５％以下，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甚至跌至２％左右水平。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年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率５．１６％，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率１０．７３％⑥，农村家

庭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不到城镇居民家庭的一半，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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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教育与社会保障权利严重缺失。家庭联产承包改革未触动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之间仍然实行

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以教育经费言，城市教育由公共财政开支，而农村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农民集资、摊

派与征收农村教育附加费，弥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在加大农民负担的同时，更主要导致农村教

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力量缺乏，教育质量低下，农民子女教育权利受损。受到二元户籍制度的不平等

待遇，大批农民工子女进城之后，难以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参加高考，农民工子女入学年龄推迟，辍学

严重。根据２０００年对北京、深圳等九大城市的调查显示：有３１％的已过小学毕业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子

女还在小学就读，有６０％的１２至１４周岁的流动人口子女已成为童工①。尽管部分城市允许农民工子

女凭暂住证就近入学，但多数需缴纳昂贵的赞助费，且大多被安排进质量较差学校就读，难以进入重点

中小学，教育资源获得方面仍然遭受歧视，而且中高考等入学考试必须回原籍。在多种权利得不到保障

的环境下，农民虽然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但或者面临无业可就，或者面临就业与多重制度

性歧视，处于两难选择的尴尬地位。时至２１世纪初期，关乎民生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仍未延伸到农

村。除去极少数特困户、孤寡老人以外，农民享受不到任何医疗、养老及其他社会福利。进城农民工除

去少量工伤保险之外，其他保险基本空白。即使是工伤保险，也占很小比重。据２００４年山西调查，全省

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重仅为３０％，医疗和养老保险分别为１３．９４％和１０．４５％。半数以上农民工未

享受任何保险②，其他各省情况相似。

生存权与财产权为公民最基本之权利需求。时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中国农民上述基本权利始

终未得到充分保障，这决定中国农民的权利诉求长期停留于较低层次。家庭联产承包之后，农民虽仅仅

被赋予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但已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几千年专制制度造就的农民之“奴化”性格，使得

其在满足生存权之后，亦难以如西方社会自发产生更高层次，诸如平等权、民主权等权利诉求。政府基

于工业化建设需要，亦未能主动给予农民更多权利。但如上所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农业产业化与

二元制度的藩篱交相作用之下，农民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与财产权再次受到侵蚀，这意味着农民隐忍的

底线被突破，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起，中国南北各地普遍出现农田抛荒现象，农业生产出现徘徊

甚至下降趋势。庞大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拖欠，工伤得不到救治，缺乏合法维权渠道，

进而发展到暴力对抗社会，成为城市安定的隐患。故此，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农民权利，其意义已经远远

超出对农民自身的利益保障，而是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此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在中共十

六大以后，自上而下启动了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建设的改革历程。

二、十六大后统筹城乡改革的启动及农民权利的多方改善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２１世纪以后，中国自上而下启动了“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发展模式。２００２年中共中央十六次代表大会重点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思路。２００３年１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出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对农业与农民补贴力度，改

善农村教育、医疗等意见。此次改革仍然以保障农民经营权与财产权入手，逐步扩大到养老、医疗等多

个领域，农民权利体系得到全面重构。

税费减免，农民财产权重获改善。自２００４年起，中央探索降低或免除农业税，对农业实行良种补

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简称“农业收入四补贴”，补贴力度逐年加大，自

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２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年补贴由１４５亿元增至１６５３元，增加１０倍有余③。此外，通过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补贴等形式，加大农业财政资金投入，“三农”财政支出由２００３年的１７５５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２
年的１２３８８亿元，九年之间增长近八倍。同期占财政支出比重由７．１％上升至９．８％④。农业税费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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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３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山西省总工会．山西省农民工的结构情况及权益保障总体状况．工运研究，２００６，（１１）．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年鉴。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李登旺，仇焕广，吕亚荣．欧美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新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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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补贴的实施，直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农民经营权摆脱尴尬局面，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收

入改变之前停滞局面，快速增长。２００４年以后，农村居民大部分年份实际增长率均在８．０％以上，快于

同期城镇居民７．８％的增速①。大部分农民由温饱步入富裕，农民财产权重获改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医疗养老权利重构。在制度层面，政府逐渐加大农业投入与农民权利保

障投入，中国农民养老与医疗权利全面改善。从２００３年起，全国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起步，之后覆盖范围

迅速扩大。全国开展新农合县数至２０１２年增至２５６６个，较２００４年增加约８倍；参合人数８亿有余，参
合率９８．３％，基本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保障程度逐年提高，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２年间，年基金支出

增加９０倍，受益人次增加２０余倍②。此外，对农村贫困家庭，在合作医疗之外另通过其他渠道给予救

助，救助对象“主要是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救助形式或者是对患大病者直接给予费用补助，或
者资助其参加合作医疗。到２００６年，全国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都基本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

度。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随后启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探索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０８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新 型 养 老 保 险”概 念，要 求 按 照 个 人 缴

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由政府对参保农民缴

费给予补贴，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此为农民首次享受到财政承担的养老保障，为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步骤。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１０２７７万人。２０１０年

领取养老金人数达２８６３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２００亿元，覆盖区域为２７个省、自治区的８３８个县（市、
区、旗）和４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③。

农民教育权初步改善。十六大以后，国家逐渐加大农村教育财政投入，农民教育权初步改善。２００３
年以后取消农村集资费与农村教育附加费，２００５年起对农村义务教育试行“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并于２００７年推广到全国。这直接降

低了农村儿童辍学率，农民教育权获得改善。据相关部门统计，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当年，中西部地区共

有３５万辍学儿童重返校园读书④。２００６年以后，甘肃省农村儿童辍学率回落到２％以下⑤。２０１０年，
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所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同等政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生存权显著改善。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建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提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确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对

象，以确保农村贫困人口生活保障。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志着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市

民平等的生存权利，是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向一元化迈进的关键步骤。农村低保补助标准逐渐提高，２００８
年按每人每月１０元的标准提高农村低保对象补助水平，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３０元提高到５０元⑥，
之后连年增长，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７４元，农村低保对象２５２８．７万户、５２１４．０万

人⑦。农民生活由温饱向富裕转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上升，消费结构优化，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２年间，农村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４６．２％降至３９．３％，下降６．９个百分点，达到富裕水平。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从３７．７％降至３６．２％，下降１．９个百分点⑧。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从９．５％减至３．１％，城乡差距大幅缩

小，农民生存权进一步得到保障。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政府推行的统筹城乡改革，开始触及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农民权利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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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得以恢复。取消农业税费，工业反哺农业，新型农村医疗与养老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历程，激发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止降返升，农民在自主权与财产权重获保障基础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

种权利获得初步保障。但各项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二元经济结构远未解体，以户籍制度为中心所形成

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差别制度仍然存在，农民仍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保障。

三、十八大后统筹城乡改革深入与农民权利的系统改善

中共十八大将统筹城乡改革，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农村经济改革重点。户籍、产业、城乡规划、
社会保障等统筹城乡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农民权利体系全面重构。改革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终结性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二元经济体制的核心，亦为农民各项权利

缺失的根源。十八大以 后，国 家 启 动 户 籍 制 度 一 体 化 改 革，连 续 出 台 系 列 措 施，推 进 户 籍 制 度 改 革。

２０１３年国家发改委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作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明确提出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在教育、就
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给予进城定居农民平等待遇。城乡差

别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农民进城定居，享受平等就业权、教育权、住房购置权等社会权利，奠定基础。
社会保障机制城乡一体化改革，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系统重构。与户籍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社会保障

机制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改革。２０１４年２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１４年以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并

轨，实现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筹发展。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
现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权益。２０１６年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其核心在于“公平”，即使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此项改革于２０１７年初

基本完成。统筹城乡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成，意味着二元经济制度基本解体，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同

等之公民地位。
农民土地权进一步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土地自主经营权，但

因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并不拥有转让权与其他处置权。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国家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明确界定农民的集体成员权，明晰集体土地产权归属，实现集体产权主体清晰。稳

定农户承包权，依法公正地将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每个农户。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农户

将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配置给有经营意愿和经营能力的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承

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
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促进农民转移就业。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

细碎化问题，其中“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此次改革重点。农村土地“确权”改革于２０１５年底基本完成。农

村土地经营权与承包权的确立，使得农民拥有了土地处置权，虽未获得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基本拥有了

包括转让权在内的所有权全部权能，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耕者有其权。
农民财产权与生存权的改善。土地权利的完善与社会保障权利体系改革直接促进了农民财产权的

改善。十八大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先城镇居民。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农村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基本保持在１０％以上，均高于城镇居民１～２个百分点。① 在户籍改革、土地确权，统筹城乡社会保

·６６·

①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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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等制度保障之下，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迅速增长，超过来自农业经营的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构成中占比达４０％以上①，成 为 农 村 居 民 主 要 收 入 来 源 之 一。消 费 结 构 优 化，恩 格 尔 系 数 继 续 降 低，

２０１３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３７．７％，比上年下降１．６个百分点。国家加大扶

贫力度，２０１４年在全国完成了１２．８万个贫困村、２９４９万贫困户、８９６２万贫困人口的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实现了全国扶贫对象的集中管理。贫困地区农民逐渐脱贫，２０１４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４３１７万人，
较２０１２年减少１７２２万人，平均每年贫困人口减少８６１万人；２０１４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１６．６％，
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６．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６１．５％，比

２０１２年下降０．５个百分点三年内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规模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规模的５９．
８％②。２０１６年农村贫困人口４３３５万人，较２０１３年降低约５０％③。

四、农民权利遗留问题与进一步完善空间

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统筹城乡改革的深入，农民权利获得系统性改善。但时至今日，此轮改革远

未结束，因历史原因所形成之城乡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在财产、教育、医

疗、养老以及政治参与权等方面，均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仍存在很大改善空间。
收入仍然偏低，财产权与生存权亟须改善。财产权为农民基本权利，只有解决温饱，生活富裕，才可

能提高其权利意识，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十八大以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但仍存在很大差距，至２０１５年底，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

３６．６１％，仅为其１／３有余。且绝对差距拉大，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差距２０１１年为１４８３２．５元，２０１５年

扩大至１９７７３．１元，五年之间增加近５０００元，农民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至２０１６
年，农村贫困人口尚在４０００万人以上，脱贫任务仍然艰巨。

教育歧视仍然存在，教育权亟须实质性保障。２１世纪初期，农村教育经费改由国家财政负担，在教

育政策与投入方面向农村大力倾斜，基于制度的教育权保障基本得以实现，但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经

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农民仍遭受实质上的教育不平等，教育权难获得实质性保障。主要表现在

农村学校师资力量弱。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在全国普遍存在，学
校设施更难以与城市学校相提并论。硬件与软件资源贫乏，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堪忧，尤其在事关学生综

合素质的体育、艺术教育，多数农村学校缺乏专业教师，难以展开。为使孩子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许多

农民均选择送子女进入城市私立学校读书，承担高昂学费，这使得农村基础教育成本大大增加，难以享

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教育资源。
进城务工人员因收入低，地方制度障碍等原因，多数难以在城市安居，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且

长期存在的群体。据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公报统计，至２０１５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

儿童仍有２０１９．２４万人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群体。要实现教育权平等，有两种途径，一为增加城

市教育基础建设，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二为增加农村教育投入，使留守儿童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

的教育。这两种途径均需要巨大的教育投入，短期内难以完成。
农民政治参与权严重缺失。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加之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混乱，农民文化素质

相对较低，目前我国农民权利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薄弱，农民普遍缺乏民主及政治参与意识。村民自治

的基层政治体制，村干部名义上为村民选举产生，但村民民主意识薄弱，村干部强势压制，农民对村干部

选举参与度偏低，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市调查中，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人数占比

·７６·

①
②
③
④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中的“国家数据－季度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０７．
张为民．脱贫步伐加快 扶贫成效显著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ｙｏｌ．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６７５０２９．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１５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０７－０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０３／ｓ１８０／ｍｏｅ＿６３３／
２０１６０７／ｔ２０１６０７０６＿２７０９７６．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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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３６．２６％，即１／３有余，基本不参与和从未参与的人数则在４０％以上，这表明村民的政治参与权严重

缺乏。多数村事务基本为村干部或地方势力把持，农村居民对村集体所有财产及其他重大事务，亦不能

行使自治权力。对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六省调查中，仅山东省民主状况较好，经过或多数

经过村民会议通过的占比在７７％以上，其他省份村未经过或多数 未 经 过 村 民 会 议 讨 论 的 均 在 半 数 以

上，最严重的湖北省，未经过村民讨论者占比在９５％以上，经过村民会议讨论者不足５％。六省平均状

况，重大问题决策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村庄只占１８．５０％。

五、结　语

当前中国在制度上打通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藩篱，但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不平等发展造成的农

村全方位落后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成为农民与城镇居民实现平等的实际障碍，农民权利缺失状况

将长期存在。农村教育设施落后，工资待遇低，难以争取到优质师资，这造成乡村教育落后，农村儿童难

以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农村经济落后，就业机会低，收入水平低，使得高文化高素质群体远离农村，
从而造成农民群体文化素质过低，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现代化。财产权、教育权、参政权三方权利缺失，
形成贫困恶性循环。

随着中国政府对农业财政投入的加大以及城乡统筹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民权利体系逐渐完善，中国

最基本的农民土地权利与财产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农民势必产生更高的权利诉求，在教

育、文化以及政治参与权方面实现平等的诉求将具体化与迫切化。这要求中国必然在继续一元化经济

体系构建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多方面投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改善农

村生活环境，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农民权利保障体系，使农民权利得到全面切实保障，为实现社会和谐发

展奠定基础。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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